題目：在俗世求告上主的名
經文：創世記12章10-20節

場合：崇基學院禮拜堂主日崇拜（2/9/2007）
1． 引言

曾幾何時，香港出現流行一時的金句：「一剎那光輝未必代表永恆」。你還記得這金句的出處嗎？1985年，在「勁歌金曲季選」前的兩星期，蔡楓華在《勁歌金曲》節目中報導張國榮演唱會消息，在恭賀張國榮有三首歌成為季選入圍作品時，說了一句「一剎那光輝未必代表永恆」，結果，這句說話立即走紅，但他因這次失言而遭無線電視撤去《勁歌金曲》主持及金曲季選主持的席位。
聽過上個主日介紹亞伯蘭出場的經文，再看今個主日的經文，不知道大家對亞伯蘭有沒有這種「一剎那光輝未必代表永恆」的感覺？創世記12章介紹亞伯蘭出場的時候，舞台上所有燈光都集中在他身上，你會看見主角帶著他的家人和財物，離開黑暗之地，迎向光明廣闊之境。雖然是「踏上不知往何處去的征途」，但這不是逃亡，也不是遊蕩，而是帶點浪漫情懷，也帶點冒險精神的開拓之旅；再加上耶和華對他那任重而道遠的說話：「你要離開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。我必叫你成為大國．．．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。」這樣的場面，令人有偉大人物出場的感覺，也帶給人對英雄事跡的期待。
帶著上帝呼召的偉大人物，進入俗世之中，將會遇到甚麼事情呢？英雄又會留下甚麼事跡讓後世可以津津樂道呢？讓我們翻開創世記第十二章十至二十節仔細尋索。

2． 經文

12:10 那地遭遇饑荒。因饑荒甚大，亞伯蘭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裡暫居。 

12:11 將近埃及，就對他妻子撒萊說：“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婦人。 

12:12 埃及人看見你必說：‘這是他的妻子’，他們就要殺我，卻叫你存活。 

12:13 求你說，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” 

12:14 及至亞伯蘭到了埃及，埃及人看見那婦人極其美貌。 

12:15 法老的臣宰看見了她，就在法老面前誇獎她。那婦人就被帶進法老的宮去。 

12:16 法老因這婦人就厚待亞伯蘭，亞伯蘭得了許多牛羊、駱駝、公驢、母驢、僕婢。 

12:17 耶和華因亞伯蘭妻子撒萊的緣故，降大災與法老和他的全家。 

12:18 法老就召了亞伯蘭來說：“你這向我做的是甚麼事呢？為甚麼沒有告訴我她是你的妻子？ 

12:19 為甚麼說她是你的妹子，以致我把她取來要作我的妻子？現在你的妻子在這裡，可以帶她走吧！” 

12:20 於是法老吩咐人將亞伯蘭和他妻子，並他所有的都送走了。 

3． 釋經與應用

故事結構簡單，內容清楚，閱讀一遍就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。有人指責亞伯蘭「貪生怕死」，有人不耻亞伯蘭「賣妻求榮」，有人認為亞伯蘭靈性墮落（從「下埃及」的「下」字可見），有人認為亞伯蘭對上帝沒有信心．．．偉人何以立即失腳？英雄的光輝何以馬上暗淡？與其重覆對亞伯蘭的指指點點，不如我們讓他親自說話；又或者，我們可以聽聽另外兩位主角──撒萊和法老的感受和意見。
亞伯蘭的掙扎
各位朋友，我明白你們對於我發生在埃及的事情感到莫明其妙，也大惑不解。其實，在困境之中，我自己也感到迷茫和掙扎。
1． 求存Vs求真

第一個掙扎是到底我要求存還是求真。你們明白我的處境嗎？你們知道我為甚麼要去埃及嗎？我帶著一家大小，生畜財物，回應耶和華的呼召，離鄉別井，長途跋涉，行過死蔭的幽谷，渡過急湧的溪流，終於抵達迦南地。我們以為迦南是流奶與蜜之地，眼前所見的卻是寸草不生，乾得龜裂處處的旱地。我說服家人，繼續前進，走遍了迦南，然而只見飢荒處處。我不吃，我的家人要吃，我的僕人要吃，我的生畜也要吃。難道我帶他們進開家鄉，進入迦南，為的是尋死嗎？我身為一家之主，身為他們的領袖，我怎能讓大家無助地、絕望地餓死。你們能夠感受到我的焦急嗎？能夠體會到我的壓力嗎？我為了給自己和跟隨者一個盼望，為了拯救自己和每一個人的性命而去埃及。我們已經捱過了那麼多苦，怎可以在這個時候放棄生存？太遠的路我沒有辦法看得清楚，也猜測不到會發生甚麼事情，但前面的一步，我知道一定要給大家生存的機會。
或許你們會說：「亞伯蘭，你為甚麼如此慌張呢？你不知道故事的主角通常不會如此快就死掉的嗎？」這是事後孔明的說話。你們已經超越了我的時空，你們知道將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，但我沒有你們的全知視野，我就好像現在活著的你一樣，不知道明天將會發生甚麼事情。再者，你們知道我是主角，但我怎會知道自己是主角呢？我怎會知道這是故事的開始還是故事的結束呢？如果我不為自己的生存而想辦法，我如何能確保自己能夠生存下去呢？如此冒險地對待我的妻子，我怎會不驚慌？委曲求全，你以為我的內心會舒服嗎？
2． 堅持Vs妥協

第二個掙扎，是堅持還是妥協。或者有人批評我剛進入世界，就放棄了信仰的原則，向世界妥協，玩世人明哲保身、你虞我詐的遊戲。各位朋友，信仰的原則我不是不知道，「對上帝要有信心」的忠告我也不是完全拋諸腦後。然而，在世俗社會中，尤其是當我面對生死存亡的艱險處境時，請恕我有心無力。或許你們說得對，我是妥協了。我不盼望你們同意我的做法，但你們又如何在世俗社會中實踐信仰原則呢？就算是教會辦學校，或者是社會服務，這些看似最不市井的事業，信仰原則不是唯一的考慮吧！無論是自願或是被逼，你們也需要顧及政府和社會大眾的原求，而作出某程度的妥協。聽說在你們的年代，有二十多位南韓基督徒在阿富汗宣教時被綁架，其中兩人被殺，其餘人質聽說將會獲得釋放。在接觸、談判、獲釋的過程中，有關方面付出了多少贖金？提出了多少威嚇？作了多少讓步？運用了多少權術呢？就算事件由基督徒或教會來處理，難道可以不費金錢、無需政治交易、不作妥協，就能解決事情嗎？
3． 得到Vs失去
第三，其實，我是夾在得到與失去的現實之中，承受著榮辱與得失之間的壓力。我保存了自己及眾人的生命，保存了財產；同時，我失去了尊嚴，我在法老面前羞辱地被逐；我的計謀令大家化險為夷，同時，卻令撒萊與我之間的關係蒙上了陰影；我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及運氣，同時，也體會了自己的虛懾和狡猾。然而，既然我已經回應呼召，後退不再是我的選擇，我只有踏上征途，繼續前行。在人生的路途上，你們也需要不停地做決定，作選擇。每一個決定，每一次的選擇，都可能令你們有得有失。或榮或辱，或褒或貶，這個就是我，我唯一可以做的，就是承認這個我，接納我的得失榮辱，繼續上路。
聽過亞伯蘭的掙扎，讓我們聽聽他的妻子撒萊的心聲。

撒萊的埋怨
1． 解決問題Vs照顧個人
我是撒萊，亞伯蘭的妻子。在我們的年代，女人基本上沒有聲音。亞伯蘭決定離開故鄉，你們聽到我的意願嗎？亞伯蘭在迦南徘徊，你們聽見我的意見嗎？亞伯蘭去埃及，要求我隱藏妻子的身份，而要認自己是他的妹妹，你們看到我的回應，知道我的感受嗎？難道我沒有意願，沒有意見，沒有選擇，沒有感受的嗎？
2． 實踐使命Vs犧牲親人

亞伯蘭要承擔整個家族的生死存亡，計謀盡出，然而，為甚麼要犧牲我呢？難道我只是解決你們心目中的偉大問題的一隻棋子？成就你們的偉大事業的一件工具嗎？
3． 你的上帝Vs我的上帝

亞伯蘭有上帝與他說話，他可以懷著抱負，志向遠大地宣稱自己所做的一切，都是為了回應上帝的呼召。但是，上帝只是亞伯蘭的上帝嗎？上帝豈不也是我撒萊的上帝嗎？上帝把偉大的使命交托給亞伯蘭的時候，有沒有想過我要陪他一齊去實踐？上帝，在你的心目中我到底是甚麼呢？
好，接著讓我們邀請法老發言。

法老的憤怒
我沒有興趣聽亞伯蘭兩夫婦打情駡俏，也不想理會你們到底發生了甚麼事。我只是知道，你們來到我的國家，給我們帶來了災難。「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濱,莫非王臣」，我要做的事，沒有人敢違抗，何況只是召一個女人入宮？你們令我威嚴盡失，無辜地惹禍上身，簡直是「賠了夫人又折兵」。
四．總結
有一個人，他知道的比故事中人更多，也比作為讀者的我們更多，他就是記述這件事的作者。對於法老的憤怒、撒萊的埋怨、和亞伯蘭的掙扎，敘事者作出下列的回應。
1． 給法老的回應
你為甚麼憤怒呢？你為甚麼覺得無辜呢？這是因為你以為自己至高無上，以為自己力量無窮，以為天上地下所有一切都為你所擁有，以致你假設整個世界都要圍著你轉，所有人都應該被你支配。當事情違你意的時候，你就大叫「豈有此理」。法老，你只是一國之君，無論你如何威振一時，都只是一個人。當你明白，在你之上還有上帝；當你知道，遊戲規則不完全由你而定；當你接受，你並不能控制命運，你就不會為這件事感到無辜和憤怒了。

２．給撒萊的回應
撒萊，上帝知道你的處境，明白到你的委屈，也感受到你的惶恐無助。在你的處境中，你不能為自己做決定，也沒有機會體現你的權力，展示你的才能。我明白無論我說甚麼，都不能否定你擔驚受怕的經歷，也沒有資格要求你放棄委屈的感覺。不過，我也盼望你知道，就算有機會做決定的，例如你的丈夫亞伯蘭，也有他的難處，有他的驚慌，有他的重擔。撒萊，我明白你的丈夫有時令你感到不可靠，令你受驚，令你受傷。因此，我不是要求你盲目信任你的丈夫，我只是建議你信任上帝。不是嗎？亞伯蘭有機會做錯決定，但上帝不會出錯；亞伯蘭有機會帶你誤入危險之地，但上帝在險境中保護你，把你拯救。撒萊，上帝不單是亞伯蘭的上帝，也是你的上帝。

2． 給亞伯蘭的回應
亞伯蘭，你以為自己掙扎求存，孤立無援嗎？你以為是自己的機智和運氣拯救了你嗎？其實耶和華的眼目沒有離開過你，他以你不知道的方式介入在你的掙扎中，在你的際遇中，只是當時你陷於困境，只看見困難，只盼望解脫，沒有心靈空間察覺耶和華的同在及工作而已。

亞伯蘭，上帝的應許最終會實現，你將會是萬人景仰的信心之父。不過，「羅馬非一日建成」，現實上也沒有在電話亭變身的超人。「信心之父」的出現，總需要時間，對上帝的信心和與上帝的關係，不是言談之間的事情，而要在現實人生的起起跌跌中，在榮辱得失的掙扎中體會及建立。「信心之父」的出現，不是你亞伯蘭一個人的功勞，很多人與你一齊付出代價。因此，信心之父的榮耀，不是你一個人的榮耀，而是眾多人的榮耀。你懂得欣賞上帝及其他人在你身上的付出嗎？你能夠與上帝及其他人一齊分享榮耀嗎？
亞伯蘭，我知道你暫時未能夠在埃及的宮廷中親近上帝，也未能夠在生死存亡的掙扎中辨識上帝的作為。不需要氣餒，我已經刻意為你上次與上帝接觸的地方留下記號，就是在我記載你下埃及之前的兩三節經文（各位讀者可以作證）：
「從那裏他又遷到伯特利東邊的山，支搭帳棚；西邊是伯特利，東邊是艾。他在那裏又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，求告耶和華的名。」（12:8）
亞伯蘭，回去吧！回去那個你能夠與上帝相遇的地方，我會再為你記錄多一次：
「他從南地漸漸往伯特利去，到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間，就是從前支搭帳棚的地方，也是他起先築壇的地方；他又在那裏求告耶和華的名。」（13:3-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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